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 2026年
中小企业普惠性技术改造项目

入选项目库的通知

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新形势下推动

工业企业加快实施技术改造若干措施的通知》（穗府办规〔2024〕

12号）、《广州市促进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穗工信规字〔2023〕3号）要求，现组织开展 2026年中

小企业普惠性技术改造项目入选项目库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支持对象和范围

（一）项目在广州市内实施，项目承担单位是在广州市内生

产经营、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的工

业企业或在我市视同法人单位统计并纳税的企业非法人分支机

构，未被纳入“信用中国（广东）”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属于《中

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中的中小企业。

（二）符合国家、省和市产业政策，并取得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技术改造备案、核准或审批文件的项目。

广 州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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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一项目单位同一年度原则上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二、支持方式

（一）支持内容。推进企业实施设备更新和升级换代，支持

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置生产用新设备（包括项目承担单

位自用的生产设备、用能设备、配电设备及配套软件），不支持

非生产用设备（如内控管理软件、生活污水处理设备、耗材、二

手设备、安装和服务费、工程费用等）。

（二）支持标准。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照其新设备购置额（不

含税）不超过 15%的比例给予事后奖励。该支持方式资金具体奖

励比例由各区按规定自主确定，原则上同一区内当年度奖励比例

保持一致。

三、申报条件

（一）项目备案总投资额超过 500万元（含），建设期内（最

长不超过 3年）不含税新设备购置额为 150万—500万元（含），

并按规定纳入技术改造投资统计。

（二）项目及申报奖励的设备投资未获得过国家、省和市工

业和信息化领域财政资金的支持（国家、省、市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项目已基本完成项目预期建设内容，且完工日期在项

目备案证建设期内。备案证发生变更的，企业提交变更时间应在

前备案证项目建设期内。支持在 2024年 1月 1日（含）以后备

案，且于 2024年 7月 22日（含）至 2026年 3月 31日（含）期

间完工且符合条件的技术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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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奖励的项目设备为自项目原始备案通过日后至完工日

期间购置的设备（以发票等合法票据的时间为准，核定奖补资金

时遵循发票[不含税]与支付凭证[不含税]逐项取小原则），时间最

长不超过 3年。项目备案后 2年内未开工申请延期的，自申请延

期通过日后算起。

四、申报流程和要求

（一）企业申报流程。

1.项目单位应严格按照通知的具体要求提交申报材料，并对

申报项目及申报资料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2.线上提交：登录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管

理系统（以下简称“市申报系统”，http://shenbao.gxj.gz.gov.cn/，

技术支持电话：020-83757015，技术支持QQ：1428954896）进行

网上申报。申报系统企业用户手册可在系统登录页面下载。

（二）区主管部门工作流程。

区主管部门登录市申报系统（http://shenbao.gxj.gz.gov.cn/）

进行网上审核，按规定自行组织项目申报和评审入库，原则上按

照项目建设属地管理原则组织本地区企业项目申报。未按规定程

序和要求及时纳入项目库的项目，原则上不安排预算。各区主管

部门要切实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履行资金项目管理主体责任，按

照“谁评审、谁负责”原则严把资金项目审核管理关，科学遴选确

定支持项目，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各区申报截止日期根

据实际工作情况自行设定，未在规定时间登录平台提交申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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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不得纳入中小企业普惠性技术改造项目库。相关系统技术

支持通过粤政易联系我局工程师邵旭泉，联系电话：83757015，

涉及系统开放时间或配置系统自定义表单等技术支持请提前 5个

工作日联系工程师。

（三）及时上报入库项目情况。

各区主管部门入库项目须经局党组会审议通过并报分管区

领导同意后，于 2026年 6月 30日前将项目汇总表（见附件 5）

和资金绩效目标表（见附件 6）正式上报我局（投资与合作处），

要进一步完善资金绩效目标设计，科学设定绩效指标值，充分发

挥绩效指标的正向引导作用。

（四）其他要求。

我局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本资金项目申报事宜，严

禁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本资金

项目申报，严禁项目单位接受任何机构或个人违规服务代理本资

金项目申报，市企业技术改造资金不得用于支付委托任何第三方

机构或个人代理协助项目申报的报酬。

附件：1.申请材料要求及评审流程

2.项目库申请报告（封面）

3.项目申报承诺书

4.项目投资明细表

5.项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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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金绩效目标表（参考）

7.评审组评审意见表（参考）

8.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联系人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6年 1月 28日

（联系人：何家华，电话：83123862）



附件 1

2026年广州市中小企业普惠性技术改造
项目申请材料要求及评审流程

一、申请材料要求

（一）封面目录。

封面统一标明为“广州市中小企业普惠性技术改造项目库申

请报告”，标明申报单位、申报日期，目录应列明所提交的各种

文件材料及页码。

（二）申请报告。

编制提纲如下：

1.项目单位及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单位情况。设立情况（含股东结构），主营业务情

况，近期财务状况，主要投资项目，固定资产，职工及技术人员

数，厂房面积，研发能力（含产业人才培育机制成果、专利、品

牌建设情况）等。

（2）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备案、核准或审批文件，项目建

设目标，项目建设期限，项目总投资（含投资构成），资金筹措

和使用情况、主要建设内容等。

2.项目投资完成情况。

（1）固定资产投资完成度：项目备案固定资产投资为 XX



万元，其中设备及技术投资 XX万元，土建、公用工程及其他投

资 XX万元。项目实际固定资产发票（含税）金额 XX万元，项

目实际固定资产付款（含税）金额 XX万元，根据发票和付款逐

项取小原则，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完成度 XX%。

（2）新设备购置金额：项目符合条件的新设备购置发票（不

含税）金额 XX万元，符合条件的新设备购置付款（不含税）金

额 XX万元，根据发票和付款逐项取小原则，项目符合条件的新

设备购置金额为 XX万元。

（三）附件。

1.由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出具的技术改造备案、核准或审

批文件，民爆安全生产企业调整生产能力或品种的改建、扩建技

术改造项目提供工信部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

2.项目按规定申报技术改造投资统计相关材料，其中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情况表（统计 206表）项目代码需要与技术改造备案

证项目代码保持一致；

3.工业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4.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25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企业

2025年度财务报表（加盖企业公章）；

5.承诺书（见附件 3）；

6.对购置的生产用设备，提供购置设备清单（设备名称、规

格型号、数量及价格等）、设备发票、支付凭证、设备照片、铭

牌照片、购置合同、转固凭证等；申请奖补的设备铭牌信息与固



定资产明细表、发票原则上保持对应，如不一致，企业应对不一

致情况进行说明；若与设备交易方存在关联，企业应对关联交易

的设备价格公允性等情况进行说明（见附件 4）；

7.项目汇总表（见附件 5）；

8.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公开版），项目单位

登录“信用中国（广东）”，申请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且未被列入严

重失信主体名单；

9.2025年 12月底缴纳社保人数证明。（广东省税务局出具的

社会保险费申报汇总表）；

10.项目单位根据项目需要提供的说明文件。

二、项目评审流程及要求

（一）接收申请材料。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接收

项目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

（二）初审。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项目单位提交的

申请材料进行初审，重点关注企业对存在关联交易的设备，采购

必要性、流程及其价格公允性等情况是否提供相关说明，并核查

项目单位有无被列入失信惩戒主体名单。

（三）开展评审。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可自行或按程

序遴选符合资质要求的第三方机构开展评审（含完工评价）。项

目组织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评审的，应落实第三方机构遴选

回避工作，加强对第三方机构评审全过程的监督管理。一般采取

资料审查、会议评审和现场核查相结合进行，开展评审时应重点



核对确认企业申请奖补的设备铭牌信息与固定资产明细表、发票

是否原则上保持一致，并对存在关联交易的设备价格公允性进行

确认；第三方机构到项目实施现场核查后，应明确评审结果。

（四）项目完工的基本条件：

项目已完成既定的投资计划和主要建设内容且固定资产投

资计划完成误差范围最大不超过 20%；固定资产投资额变化在

20%以上或项目建设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项目，应经履行相关变

更手续后满足固定资产投资完成误差范围不超过 20%。项目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额是指自项目原始备案通过日后至完工日期间项

目实际发生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核算项目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时，应遵循发票金额（含税）与付款金额（含税）逐项从小原则。



附件 2

2026年广州市中小企业普惠性技术改造
项目库申请报告

（封面）

项 目 单 位： （单位公章）

项 目 名 称：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附件 3

广州市中小企业普惠性技术改造项目
申报承诺书

项目申报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项目总投资额

（万元）

项目责任人及联

系电话

项目单位申报承诺：

1.项目符合国家、省和市产业政策，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省和市

有关规定；

2.项目及申报奖励的设备投资未获得过国家、省和市工业和信息

化领域财政资金的支持（国家、省、市另有规定的除外）；

3.申报的所有材料均依据相关项目申报要求据实提供，并对申报

项目及申报资料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4.本单位未接受其他机构或个人违规服务代理本资金项目申报，

专项资金未用于支付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或个人代理协助项目申报

的报酬；

5. 专项资金获批后将按规定使用；

6.自觉接受财政、工信、审计、纪检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7.本单位已自查，未与设备交易方存在关联交易（或，与 XXX

公司存在关联交易，已对相关设备的采购必要性、流程及其价格公允

性等情况进行说明，与其他设备交易方不存在关联交易）。



8.如违背相关承诺，被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自愿退回财政

专项资金，并按相关规定，接受相关处罚。

项目申报责任人（签名）：

单位责任人（签名）：

（公章）

日期：



附件4
2026年中小企业普惠性技术改造项目投资明细表（请同步上传材料一致的盖章版和excel电子版）

项目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项目所属地区： 单位：万元

项目开工时间：
项目完工时
间：

生产设
备投资
明细表

序号 更新的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规格（如无，

打““//””）

申报单位与设
备交易方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合同号（如
无，打““//””）

数量

（台//套）

付款信息 发票信息 转固信息

设备购置付款

金额（含税）

设备购置付款
金额（不含

税）

设备购置付款时

间
付款凭证号 发票编号

购置时间

((以发票时间为准))
设备购置发票金额

（含税）

发票

税率

设备购置发票金额（不

含税）
固定资产名称 固定资产编号 转固凭证号 转固时间 转固金额

小计

用能、
配电及
配套软
件投资
明细表

序号 设备（软件）名称
设备（软件）规格（如

无，打““//””）

申报单位与设
备（开发）交
易方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合同号（如
无，打““//””） 数量（项）

设备（软件）
付款金额（含
税）

设备（软件）
付款金额（不
含税）

设备（软件）付
款时间

付款凭证号 发票编号
购置时间

((以发票时间为准))
设备（软件）购置
发票金额（含税）

发票
税率

设备（软件）购置发票
金额（不含税）

固定资产名称 固定资产编号 转固凭证号 转固时间 转固金额

小计

注：

1.1.所有类目的日期格式为：““XXXX/XX/XXXXXX/XX/XX””，如：2025/02/102025/02/10；
2.2.若申报单位与设备交易方存在关联关系，需对关联交易情况进行说明，包括与关联方购置设备的原因、流程、价格公允性等情况进行说明；
3.3.““更新的设备名称”“”“工程名称””按照发票的品目名称分别填写；如更新的设备名称、固定资产名称、铭牌名称不一致的，需进行说明；
4.4.固定资产名称填写转固凭证上的名称；
5.5.付款凭证号原则上填写银行付款流水号及其他合法票据的编号。
6.6.支持设备范围。生产设备：指项目承担单位购置用于产品生产，且达到固定资产统计标准的设备。用能设备：指项目承担单位为满足生产设备运行环境所需而购置用于供风、供热、供冷，且达到固定资产统计标准的设备。配电设备：指项目承担单位为满足生产产品所需而购置或建设的
供电、变压的设备，如高压配电柜、变压器、发电机等。配套软件：指支持上述生产设备、用能设备、配电设备等设备运行的软件系统。



附件5

2026年中小企业普惠性技术改造项目汇总表（请同步上传材料一致的盖章版和excel电子版）
项目组织部门（公章）：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项目单位行业类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县/区 项目建设内容及绩效目标

投资结构

项目起止年月
财政资金额度

（按照15%测算）
总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包括设备投资）

设备投资

核定后符合奖励条件
的设备投资额

（不含税）

1

备注：

1.表格金额数据保留两位小数并舍尾；
2.项目起止年月统一格式为：XXXX/XX/XX;如：2024/01/01-2026/03/31；
3.行业类别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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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资金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6年中小企业普惠性技术改造项目

资金类型 市级财政专项资金

市级主管部门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地方主管部门

预算年度 2026年

资金需求

支出内容

推进企业实施设备更新和升级换代，支持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置先进设备（含配套软
件，包括与项目设备配套的CAD、CAE等工业软件，下同），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进行生产
条件改善，推动生产装备数字化，提升企业装备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

政策依据 《广州市新形势下推动工业企业加快实施技术改造若干措施》（穗府办规〔2024〕12号）

总体绩效

目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预算资金控制有效性（有/无）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引导开展技术改造的工业企业家数（家）

质量指标 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的比重（%）

时效指标 技术改造资金下达企业率（%）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额（亿元）

社会效益指标 技术改造资金支持行业类别（个）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获得技改资金扶持企业满意度（%）



附件7

评审意见表（参考）
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地址

核查时间

项目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项目开始时间

（原始备案证落款时间）
202X年X月X日 项目完工时间

（实际完工时间）
202X年X月X日

备案证固定资产投资额 A

核定发票金额（含税） B 核定发票金额（不含税） C

核定支付凭证（含税） D 核定支付凭证（不含税） E

项目完工率 （B和D两者逐项取小值合计）/A*100%

核定奖补基数 C和E两者逐项取小值合计

其他意见

评审意见 评审组一致（同意/不同意）该项目推荐入库

评审组签名：

备注：表格涉及金额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并舍尾，不进位。



附件8

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联系人

序号 各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越秀区 谢女士 020-37623597

2 海珠区 罗女士 020-84446116

3 荔湾区 梁女士 020-81745249

4 天河区 江先生 020-38624099

5 白云区 黄先生 020-80736066

6 黄埔区
张先生

韦女士

020-82052039
020-82111499

7 花都区 李女士
020-86883852
020-86881201

8 番禺区 马先生 020-34608158

9 南沙区 邓女士 020-39078241

10 从化区 王女士 020-87937183

11 增城区 钟先生 020-82743715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